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史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杨政中

副主任：喻国忠张勤铭黄日富伍学锋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文泉源

刘镜法

罗林宗

唐解凤

赖昌方

陈朝群

邓强

刘柱芬

封章树

梁 勇

谭海龙

李清洋

吴耿勋

骆爱国

黄振浩

李宗泽

陈树

秦智杰

黄金水

《玉林市土地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封章树

副主任委员黄重贤李学良魏达标苏合勋
主 编封章树

玉林市土地志办公室

主任莫觉兴

成员王金纯李丹峰黎洪黄世勉(后三名为兼职)

《玉林市土地志》编纂人员

陈国河莫觉兴李桂红黄健张治能王金纯

锦欢平焕武国

俊其耀连

家韦农罗涂覃韦问顾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史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杨政中

副主任：喻国忠张勤铭黄日富伍学锋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文泉源

刘镜法

罗林宗

唐解凤

赖昌方

陈朝群

邓强

刘柱芬

封章树

梁 勇

谭海龙

李清洋

吴耿勋

骆爱国

黄振浩

李宗泽

陈树

秦智杰

黄金水

《玉林市土地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封章树

副主任委员黄重贤李学良魏达标苏合勋
主 编封章树

玉林市土地志办公室

主任莫觉兴

成员王金纯李丹峰黎洪黄世勉(后三名为兼职)

《玉林市土地志》编纂人员

陈国河莫觉兴李桂红黄健张治能王金纯

锦欢平焕武国

俊其耀连

家韦农罗涂覃韦问顾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史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杨政中

副主任：喻国忠张勤铭黄日富伍学锋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文泉源

刘镜法

罗林宗

唐解凤

赖昌方

陈朝群

邓强

刘柱芬

封章树

梁 勇

谭海龙

李清洋

吴耿勋

骆爱国

黄振浩

李宗泽

陈树

秦智杰

黄金水

《玉林市土地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封章树

副主任委员黄重贤李学良魏达标苏合勋
主 编封章树

玉林市土地志办公室

主任莫觉兴

成员王金纯李丹峰黎洪黄世勉(后三名为兼职)

《玉林市土地志》编纂人员

陈国河莫觉兴李桂红黄健张治能王金纯

锦欢平焕武国

俊其耀连

家韦农罗涂覃韦问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史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杨政中

副主任：喻国忠张勤铭黄日富伍学锋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文泉源

刘镜法

罗林宗

唐解凤

赖昌方

陈朝群

邓强

刘柱芬

封章树

梁 勇

谭海龙

李清洋

吴耿勋

骆爱国

黄振浩

李宗泽

陈树

秦智杰

黄金水

《玉林市土地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封章树

副主任委员黄重贤李学良魏达标苏合勋
主 编封章树

玉林市土地志办公室

主任莫觉兴

成员王金纯李丹峰黎洪黄世勉(后三名为兼职)

《玉林市土地志》编纂人员

陈国河莫觉兴李桂红黄健张治能王金纯

锦欢平焕武国

俊其耀连

家韦农罗涂覃韦问顾











概述 1

概 述

玉林，在历史上有“千州万州不如彰林州”的赞誉和“岭南都会”的美称，比喻玉林这块热

土，地灵人杰，经济发达。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玉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机勃

勃，欣欣向荣。1997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姜春云为地改市后的玉林市题词：千年沓州开新篇。

这个题词蕴涵着令人振奋的辉煌成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指引下，玉林市发生

了巨大变化；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社会发展令人瞩目，玉林

不愧为桂东南一颗明珠。这一切成就，与玉林市土地管理工作密不可分，也就是说，玉林市土

地管理工作为玉林市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94年玉林地区管辖玉林、贵港、桂平、平南、北流、容县、博白、陆川八个县市，位于广西

区东南部，地处东经109。11 7—110。53’，北纬21。38 7—24。02 7之间，北与柳州地区的来宾、武宣、

金秀县相接，东与梧州地区的蒙山、藤县、岑溪县相连，西与南宁地区宾阳、横县毗邻，南与钦

州地区的浦北、合浦县以及广东省的廉江、化州、高州、信宜等县相接壤。地区东西宽175公

里，南北长266公里，土地面积23434平方公里，折合3515万亩，占广西区总面积的9．9％。

1995年10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玉林地区析出贵港、桂平、平南等县，设地级贵港市；

玉林地区只辖玉林、北流、容县、博白、陆川等县市，所处的地理位置略有变化：位于桂东南，地

处东经109。32’24”～110。53740”，北纬21。38 711”～23。07740”，东面、东南面与广东的信宜、高

州、化州接壤，南面与广东的廉江和广西的合浦交界，西面、西北面与钦州市的浦北、贵港市的

港南区毗邻，北面、东北面与贵港市的桂平、平南和梧州地区的藤县、岑溪相连，境内东西宽

140公里，南北长160公里，土地总面积12837平方公里，(折合1925．55万亩)，占广西区总面

积的5．43％。1997年4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玉林地区，设立地级玉林市，总面积不

变。

玉林历史悠久，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始置彰林郡。自南朝宋泰始七年(公元471

年)至唐朝先后成为郡治、州治、县治。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形成谚林五属(指街林州和

博白、北流、陆川、兴业四县)。1949年11月底至12月初，容县、玉林、博白、陆川、兴业、贵县、

桂平、平南相继解放。解放后设彭林行政专员公署，专署驻钐林县。1951年8月，改名容县专

员公署，专署驻地容县。．1958年7月撤销容县专区专员公署，成立玉林专区专员公署，专署驻

玉林县，辖玉林、容县、北流、博白、陆川、贵县、桂平、平南等县。1971年改称玉林地区行政专

署，专署驻地不变。1995年10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贵港市，辖原玉林地区的贵

港、桂平、平南三县，玉林地区只辖玉林、北流、容县、博白、陆川五县市。1997年撤地设市后，

设地级玉林市，辖北流、容县、陆川、博白四县市以及撤销原县级玉林市并同时设立的兴业县、

玉州区和福绵管理区。至1997年，全市人口547．2万人，土地总面积1282810．9公顷，人均

耕地O．54亩，人地矛盾突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述 3

发证办公室、档案室、地价评估交易所、地产服务中心、土地监察支队、土地勘测设计所、玉州

区土地办公室、福绵管理区土地办公室、土地志编纂办公室等。从1995年起各县市的土地管

理局对乡镇土地管理所实行人、财、物垂直领导。经过十多年的艰辛努力，从玉林地区到地级

玉林市培养建立了一支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过硬的土地卫士队伍。

土地管理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在封建社会，主要工作是地籍管理。

解放后，50年代到80年代主要是对税收、建设用地、土地利用开发等项工作的管理。玉林地

区和各县市土地管理局成立后，土地管理工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进入了全面

依法管理的轨道。玉林地区——地级玉林市围绕经济建设中心，认真组织和指导各县市先后

开展了土地详查、土地权属调查发证、建设用地审批、土地开发利用、基本农田保护、地籍地

政、监察、信访、统计以及资产管理等项工作，并取得了突出成绩。通过这一系列的土地管理

工作，进一步珍土惜源，充分发挥每寸土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玉林的社会主义两个文

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奉献。

土地所有制，在封建社会里属于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解放后，1952年进行了土地改革，

从根本上消灭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1954年国家宪法规定，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属于

全民所有制。1958年国家明确城镇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制。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规定，土地所有制正式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土地使用制度：解放前，有

自耕制、租田制。解放后，先后实行自耕制、集体使用制；到改革开放，1985年根据中共中央

[1985]1号文件精神，实行并逐步健全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明确土地公有制(集体所

有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有土地使用制度也随之不断改革，把无偿、无期、无流动

使用土地改为有偿、有期、有流动使用土地，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

玉林地区——地级玉林市国家、集体、个人建设用地均注重依法进行管理。国家建设用

地管理：为了保证国家建设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严格执行1953年政务院颁布的《国家建

设征用土地条例》，1955年起审批权限各县市按照《广西省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实施》的规

定办理。1959年9月广西区人委发出《关于国家征用土地问题的通知》，区人委授权专署审批

核拨一定土地面积。1962年根据《国务院对广西处理征用土地中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家建

设征用土地的审批权，原则上归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掌握。1964年10月起，按照《广西区人委

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审批权限适当下放的通知》审批国家建设用地。1983年起根据《国家

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试行办法》执行审批权限。1986年

国务院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本市在贯彻实施《土地

管理法》过程中，从玉林地区行署到地级玉林市人民政府对国家建设的用地审批权限、土地补

偿、办理手续等作了具体规定。地(市)和各县市土地管理局、地产公司实行“征地五统一”，即

统一征地、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统一收费、统一规划，有力地调控了土地市场的供求关系、价

格关系，使土地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集体建设用地管理：1978年开始，对全地区各县市的乡

镇、村民的旧有宅基地和在建房屋进行逐户丈量、造册登记，并根据各县市、乡镇的实际情况

确定宅基地标准。1988年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实施办法》，严格按照国家、自治区

有关文件审批乡镇村建设用地，制定并执行“三到十不准”制度。1988年地区行政公署发出玉

署土管字[1988]43号文件《关于贯彻执行(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土地管理局关于依法开展

土地登记颁发土地证书的意见的通知)的通知》。个人用地管理：严格按照国务院、自治区有

关文件执行，并具体制定一系列实施办法。1992年至1996年由玉林地区各县市人民政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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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至1983年底基本结束，全地区共划分为45个综合农业区。第二是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玉林地区和各县(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工作，从1994年10月开始到1996年结束。

五

民国初期，各县设公署掌管县内财务行政，县下设财务所、局，负责县地方税捐的收支事

务。民国19年(1930年)前后，各县成立田赋粮食管理处。解放初，各县设粮食科负责农业税

粮食征收。1950年各县撤销财粮科，征收农业税业务转由财政科办理，各县下设地规所具体

办理征收业务。1953年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地方事业粮库于同年冬转交粮食管理部门

管理。1956年各县财政科改为各县财政局，内设农业税财务管理员。1958年各县财政局、税

务局、保险公司合并称县财政局。1988年各县财政局增设农财股综合管理农业税、农村特产

税、房屋买卖契税和耕地占用税。1986年玉林地区和各县市成立土地管理局，负责征地收费

项目。赋税征收：田赋是封建王朝征收的土地税。唐以前，在岭南的征课都没有固定方式。

唐朝在全国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宋代，田赋制度通行“税法”。明初，田赋基本实行“税

法”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清初沿用明代“一条鞭法”，康熙年间

推行“摊丁人亩”制。民国初，田赋科仍沿旧制，民国5年(1916年)改用收益税法。民国初年

的赋税还不算繁重，后来附加名目越来越多。解放后，有农业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等，还有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开放后，1982年开始用经济手段管理土地，实行建设用地收

取土地管理费、造地费、耕地占用税，及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转让。

．上
／＼

重视思想教育，提高党员觉悟。党支部一贯重视对党员的“三基”教育和形势教育，提高

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增强党员做好土地管理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明文规定，为政清廉。玉林地区——地级玉林市和各县市土地管理局作了几次关于廉政

建设的规定，对全体土地管理人员十分关心，从政治上、执法上、经济上、作风上等方面，作出

了明确规定，以保证秉公办事，不以权谋私。

执法监察，成绩显著。80年代后，玉林地区各县市违章违法占地建屋的现象比较严重。

针对这种情况，在全地区范围内积极开展“无违法批地，无违法管地，无违法用地”的“三无”乡

镇活动，效果十分显著。同时多次开展大规模的清查违法用地活动，有效地制止了违法用地

的现象。至1996年末，全地区5县市土地违法案件检察立案累计9785件，土地面积98．59

万平方米。案件处理累计9759件，土地面积90．99万平方米。

多种形式宣传“两法”。多年来玉林地区——地级玉林市和各县市十分重视宣传《土地管

理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实施办法》，利用《土地管理法》颁布某周年纪念会，土地日

纪念会，广播电视，新闻报导，有奖知识竞赛、咨询、抽答，征文比赛，县市委、县市政府领导写

春联，文艺演出等形式，持续不断地宣传“两法”，使“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

耕地”的基本国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展望未来，地级玉林市土地管理事业将会更加生机蓬勃，成就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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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明

洪武十年(1377年)，北流，陆川两县隶属彰林州，“彰林五属”自此形成。
正统年间(1436—1449)，彭林州同知张铎号召百姓开垦州南荒地，并免除租税。

清

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谚林州改为彰林直隶州，辖北流、博白、陆川、兴业四县，隶属广
西行省桂平梧彰道。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彰林直隶州有人口561435人，面积10500平方公里。

中华民国

元年(1912年)，谚林直隶州改为谚林府。

2年(1913年)，彭林府改为钐林县。

19年(1930年)前后，彰林区各县成立田赋粮食管理处。

22年(1933年)2月，六万山垦殖区成立。

23年(1934年)，广西省划为八区，蓼林县、博白县、兴业县、北流县、容县、陆川县归属梧

州区。

25年(1936年)9月，广西省划为九个区，由梧州区划桂平、贵县、谚林、博白、北流、陆川、

兴业、象县、武宣等9个县为浔州区。

11月，由浔州区划出彭林、博白、北流、陆川、兴业等县成立彭林区。
26年(1937年)7月，彭林县举办土地陈报，设陈报处办理。

28年(1939年)1月至9月，谚林城区开展户地测量工作。

3月，兴业县集益垦殖公司承领垦殖荒地3611亩。
4月。兴业县通义垦殖公司承领垦殖荒地241亩。

30年(1941年)10月，彭林县设地政科，办理土地登记业务。

31年(1942年)4月，北流县开始举办土地陈报业务。

9月，广西省政府公布《广西省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和征收土地实施程序，择定蕾林
县为扶助自耕农实验县。

32年(1943年)1月1日，六万垦殖区划为彰林县行政区域，设六万乡。
1月，第三区地籍整理办事处成立，33年(1944年)1月撤销。
5月至9月，北流县城区、新圩、隆盛，容县城区、自良办理土地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

12月，谚林行政区专员公署成立，驻彭林县，辖彰林县、博白县、北流县、兴业县，加辖贵
县、横县(实际未实行)。

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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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谚林县在玉豸村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工作。

11月27日，兴业县在谭良乡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工作。

1951年

1月，容县在城厢乡进行土地改革试点，2月全县铺开。

4月，彰林行政区专员公署下发《关于劳动互助组织的指示》。
7月，撤销穆林行政区专员公署，改设梧彰区专员公署，驻容县，辖11个县。

8月，梧穆区专员公署改称为广西省人民政府容县区专员公署。

9月下旬，容县专区召开财粮会议，布置各县秋征分配任务。

10月，北流县在第三区的梧村(含苏底白)、沙塘、平山、西垠4个乡进行土地改革试点。
1952年

秋，专区各县土地改革结束，至1953年春，各县土改复查结束。

1953年

7月，专区各县进行解放后第一次人口普查。
11月，容县区专员公署作出“关于1953年征收农业税工作指示”。
12月，中央颁布《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容县专区的岑溪县率先建立初级农业社。
1954年

9月、10月，黎(塘)湛(江)铁路在专区内贵县、陆川、博白、钐林县征地动工兴建。

1955年

5月，广西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的移转及契税工作的通知》，容县专区所
属各县执行通知规定，农村土地买卖逐年减少。

11月，容县专员公署作出《1955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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